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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有精神病的无劳动能力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直未

参加工作，现因交通事故致残，侵权人应否赔偿残疾

赔偿金？ 

 

《民法典》第 1179 条规定：“侵害他人造成人身

损害的，应当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、

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，以及

因误工减少的收人。造成残疾的，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

费和残疾赔偿金；造成死亡的，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

亡赔偿金。” 

该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并没有规定例外的情

形。 

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害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肢体痛

苦，且人的生命价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。因此，残疾赔

偿金的计算与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前是否具有劳动能力并

无必然联系，如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构成伤残等级

的，对残疾赔偿金部分仍应予以支持。  


